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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註 冊 處  

放棄註冊商標  

商 標 擁 有 人 可 就 所 有 或 部 份 貨 品 或 服 務 而 放 棄 有 關 商 標 的 註 冊

(條 例 第 56 條 )。  

商 標 擁 有 人 在 提 交 放 棄 註 冊 商 標 通 知 前 ， 必 須 先 通 知 每 位 對 該

商 標 具 有 註 冊 權 益 或 任 何 其 他 權 利 的 人 士 (規 則 第 56 (2 ) ( c )及 (d )

條 )。  

商 標 擁 有 人 提 交 符 合 規 則 的 通 知 當 日 ， 放 棄 註 冊 商 標 即 告 生 效

(規 則 第 57 (2 )條 )。 根 據 規 則 ， 對 商 標 具 有 註 冊 權 益 的 第 三 者 及

人 士 無 權 對 符 合 規 則 的 放 棄 通 知 提 出 異 議 或 反 對 。  

審查放棄註冊商標通知  

審 查 放 棄 註 冊 商 標 的 通 知 時 ， 須 考 慮 下 列 因 素 ：  

  放 棄 註 冊 商 標 通 知 是 否 以 指 明 表 格 T9 提 出 (規 則 第 56 (1 )

條 )？  

  該 通 知 是 否 由 擁 有 人 或 其 代 表 發 出 和 簽 署  (條 例 第 56 (1 )

條 )？  

  該 通 知 是 否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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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  述 明 擬 就 該 商 標 註 冊 所 關 乎 的 所 有 貨 品 或 服 務 (規 則 第

56 (2 ) ( a )條 )， 抑 或 是 就 通 知 中 指 明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(規 則

第 56 (2 ) ( a )及 ( b )條 )放 棄 註 冊 ？  

－  述 明 對 該 商 標 具 有 註 冊 權 益 或 任 何 其 他 權 利 的 任 何 其

他 人 士 的 姓 名 ／ 名 稱 及 地 址 (規 則 第 56 (2 ) ( c )條 )？  

－  證 明 每 名 被 指 名 對 該 商 標 具 有 註 冊 權 益 或 任 何 其 他 權

利 的 人 士 ， 已 獲 送 交 不 少 於 3 個 月 的 關 於 擁 有 人 擬 放

棄 註 冊 的 通 知 (規 則 第 56 (2 ) (d ) ( i )條 )， 或 該 等 人 士 並 不

受 該 項 放 棄 註 冊 商 標 影 響 ， 又 或 者 如 該 等 人 士 受 到 影

響 ， 則 證 明 他 們 同 意 該 項 放 棄 註 冊 商 標 ( 規 則 第

56 (2 ) (d ) ( i i )條 ) (表 格 T9 中 的 03 部 分 )？  

放棄註冊商標生效  

如 放 棄 註 冊 商 標 生 效 ， 必 須 ：  

  在 註 冊 紀 錄 冊 中 記 錄 該 項 放 棄 註 冊 商 標 (規 則 第 57 (3 )條 )；

以 及  

  在 《 香 港 知 識 產 權 公 報 》 中 公 布 關 於 該 項 放 棄 註 冊 商 標 的

公 告 (規 則 第 57 (3 )條 )。  

*  *  *  


